附件2

《密云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统筹利用实施
意见（试行）》（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密云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统筹利用实施意见（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制定的必要性
密云区作为首都最重要的水源地，始终坚持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保障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水库周边地区及库北各镇与新城周边各镇的建设用地总量不平均，区域发展不均衡，农民收益存在一定差异。为切实解决这一问题，维护农民切身利益，促进区域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我区在学习借鉴其他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了本《意见》，确定了在区政府的统筹领导下，对农民应享的权益指标进行公平分配，并由各镇成立镇级联营公司，以其为主体进行镇域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统筹利用的运作模式，为实现村地区管、壮大集体经济组织实力、维护农民切实利益奠定良好基础。
二、《方案》的主要内容
本《意见》共分为总体要求、设立权益指标、明确统筹方式及利用模式、确定用地价格及收益分配、保障措施等五部分。
第一部分总体要求明确了指导思想、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特需说明的是，本《意见》适用范围为“使用集体所有且规划为建设用地的土地，新建经营性产业项目”，即在各层级规划新落地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项目需按照本《意见》执行，农民住宅、公共公益、基础设施、农业设施等用地或已取得合法用地手续的集体产业项目依法改扩建行为，均不属于本《意见》适用范围内。
第二部分明确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权益指标（以下简称“权益指标”）的概念，用途及分配方式。权益指标是不同于各级各类规划指标，仅为方便开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统筹利用而单独设立的指标，不等于规划编制时给予建设用地指标，产业项目是否可在规划中落图落地，以各级各类规划编制要求为准。权益指标以分区规划中测算的集体产业用地为总量，按照全区农业人口数平均分配，各镇、各村集体权益指标量为本镇、本村集体农业人口乘以人均指标数所得
第三部分明确统筹方式及利用模式。主要明确成立新的镇集体经济组织联合体即镇级联营公司，各村集体依民主程序以权益指标入股联营公司，一次授权，全权委托镇级联营公司直接统筹利用本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指标，统一经营全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好处在于不管项目落在镇域内哪个优势村庄，入股的村集体和农民都可以分享收益。具体组建方式将另行出台文件明确。
[bookmark: _GoBack]第四部分明确了用地价格、收益分配及交易办法。其中用地价格确定分为两步，首先参照北京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片区划分方式，将全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分为四个片区。在此基础上，按照不同产业类型，确定30万/亩-500万/亩不等的各类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价格。
使用镇级指标产生的土地收益分为占地费、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和土地增值收益三部分进行分配。占地费为对农村集体和农民进行的一次性土地补偿，具体价格参照北京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中土地补偿费确定为7.9万-17.43万。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为区政府根据所提供的基础设施、配套服务等因素，结合项目不同用途、不同位置，按土地收益的5%-25%比例收取的金额。土地价格扣除占地费、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后，剩余部分为土地增值收益，由镇级联营公司和参股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2:8比例分配。
指标交易分为两种，一是跨镇交易，二是申请使用区级机动指标。在交易时，优先选择跨镇指标交易，待全区权益指标全部用完后，可申请使用区级机动指标。
涉及两镇自主协商并报区政府批准后跨镇指标交易的，土地增值收益按照出售指标镇80%、实际占地镇20%进行分配。
涉及经区政府同意，使用区级机动指标的，因各镇权益指标总量已经是按农业人口对农民应享有的可带来收益的集体产业用地指标的合理测算，区政府机动指标并不属于由各村入股镇级联营公司的镇级资本，因此，此部分收益不应再额外分配给镇级联营公司及参股村集体经济组织。鉴于此，使用区级机动指标的，收益仅分为占地费、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两部分，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不再按前文既定金额收取，调整为收益总额扣除占地费后全部金额。即收益总额扣除占地费后剩余部分全部为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由区政府收取，镇级联营公司不再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同时，建议区政府考虑将此部分收益优先用于项目落地镇及其他非优势镇发展使用。
第五部分保障措施共分为四点，一是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明确了成立“密云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统筹利用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和组织推进全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统筹利用管理工作。二是明确责任，密切配合，明确了区规自分局、区发改委、区经管站、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区司法局等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三是夯实基础，扎实推进，明确了镇政府及镇级联营公司职责。四是依法合规，提高效率，明确工作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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